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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社工人員執業安全處理通報流程」、「社工人員遭

受侵害重大事件處理及策進實施計畫」及「社工人員執業

安全分級訓練課程」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4年4月1日院臺衛字第104012317號函核定「

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」辦理。

二、請各單位依旨揭通報流程、實施計畫、訓練課程等配合辦

理，賡續落實推動社工人員執業安全相關措施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、勞動部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

會、本部保護服務司、本部醫事司、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、本部心理及口腔健

康司、本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各直轄

市政府社會局及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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